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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郑州市商品市场规划建设选址要求

（一）市场选址应符合城市功能定位和《郑州市商品市场专

项布局规划》，项目选址应避免出现散乱布局、同质化竞争等情

况。

（二）地上商品设施用地不得侵占城市“六线”；临时建设

工程不应侵占道路红线。

（三）商品市场的选址不得与正在办理行政审批手续的项

目、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相冲突。


